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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修订说明 

编号：GLG/SZ/A4281/FY/2022-238 

 

致：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依据与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担任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并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根据上交所下发的

《关于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22〕2 号，以下简称“《第一轮审

核问询函》”），以及补充期间内《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记载的发行

人相关法律情况变化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

于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与《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统称“已出具律师文件”）。 

第一节 引  言 

上交所于 2022 年 5 月 28 日下发《关于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

〔2022〕217 号）（以下简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此外，容诚会计师

对发行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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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新申报审计报告》，且补充期间内发行人的相关情况亦发生了变化，本所

律师进行了补充核查，故本所律师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第一部分 《审

核问询函》的回复”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并就修订内容出具《国浩律师（深圳）

事务所关于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修订说明》（以下简称“本修订说明”）。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修订说明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与其在已出

具律师文件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在已出具律师文件中作出的所有声明同样适用于

本修订说明。本所在已出具律师文件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声明、前提和假设同样适

用于本修订说明。 

除特别说明外，本修订说明中所有数值保留四位或两位小数，如出现总数与

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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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  文 

问题 1：关于主营业务演变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研发产品经历了从中药、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的

过程，当前经营范围为“新药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不含生产、销售）”，

致力于创新药物研发。发行人目前拥有一个中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业务生产

基地以及 9 项中药相关发明专利，报告期内存在中药、仿制药销售合同及临床

试验合同。 

请发行人说明：（1）主营业务的演变发展脉络，并结合前述研究中心、生

产基地、发明专利以及业务合同等事项，分析主营业务演变相关信息披露是否

准确，是否持续从事中药、仿制药等相关业务；（2）报告期内提供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中，与中药、仿制药分别相关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采

购红豆杉用于研发的原因，结合合同签订履行情况，分析中药、仿制药等相关

业务未来安排；（3）发行人是否存在超经营范围开展业务的情形，如存在，请

分析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4）发行人 2017 年 5 月受托开展“黄白通气颗粒”

临床研究，一个月后又将 II 期临床研究委托博济医药开展的原因，结合主要合

同条款说明上述销售与采购业务是否存在实质区别，是否存在其他受托研发后

再委托研发的合同，发行人在上述合同中的获利情况，发行人报告期部分预收

款项、合同负债挂账多年的原因，是否存在业务实质。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就发行人主营业务演变相关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发

表明确核查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就发行人是否存在超经营范围开展业务的情形

以及潜在影响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修订说明： 

本所律师对“问题 1：关于主营业务演变”之“一、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

师就发行人主营业务演变相关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发表明确核查意见”部分的修订

内容如下： 

一、修订前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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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是一家专注药物研发超过二十年的高新技术企业，现聚焦于慢性乙肝、

肝癌、癫痫等重大疾病领域，致力于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有效、以临床

价值为导向的创新药物。在发行人的业务演变脉络中，经历了从“仿创结合，中

西药并举”向全力推进创新药物研究的发展历程。 

自成立以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演变历经三个主要阶段： 

„„ 

（二）阶段二（2011 年至 2017 年）：开始转型创新药研究 

2010 年以后，国内创新药发展进入“快车道”，国家在创新药方面制定了积

极的鼓励政策。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的董事长，发行人

借鉴国外制药企业的成功经验，认为创新药的发展是未来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

大机遇，开始转型创新药研究，确立了“引进可控创新和自主独立创新”双轮驱

动的研发策略，并探索走资本和技术相结合的道路。 

发行人于 2011 年引入 Morningside Venture (I) Investments Limited 风险投资，

同年与凯华公司合作开展治疗慢性乙肝的甲磺酸帕拉德福韦片和治疗晚期原发

性肝癌的注射用 MB07133 的研究；2015 年通过收购凯华公司，获得 HepDirect

专有技术及相关产品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的许可使用权；2017 年

引进国内临床急需的预防和治疗神经外科围手术期和手术中引起的癫痫发作的

CE-磷苯妥英钠注射液；并按照国内法规要求，自主推进各管线临床前研究及临

床研究。此外，发行人于 2013 年自主立项进行长效乙肝靶向新药富马酸海普诺

福韦片的研究；2015 年自主立项进行乙肝治疗新靶点 HBV 核衣壳蛋白装配抑制

剂 XTYW001 的研究，转型为聚焦于慢性乙肝、肝癌、癫痫等重大疾病领域的以

临床价值为导向的创新药物研发企业。 

„„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一、

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的基本情况”之“（一）主营业务情况”中补

充披露如下： 

“„„ 

发行人目前聚焦于慢性乙肝、肝癌、癫痫等重大疾病领域的创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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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将根据医药行业政策的变化，利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化学仿制药、

中药研发经验和技术储备优势，择机开展少量国家鼓励的、临床价值高的化学

仿制药项目或中药项目。 

…… 

” 

二、修订后内容 

“ 

发行人是一家专注药物研发超过二十年的高新技术企业，现聚焦于乙肝、肝

癌等重大疾病领域，致力于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有效、以临床价值为导

向的创新药物，同时引进并开发一款国内临床未满足需求的癫痫药物。在发行人

的业务演变脉络中，经历了从“仿创结合，中西药并举”向全力推进创新药物研

究的发展历程。 

自成立以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演变历经三个主要阶段： 

„„ 

（二）阶段二（2011 年至 2017 年）：开始接受委托进行创新药研究 

2010 年以后，国内创新药发展进入“快车道”，国家在创新药方面制定了积

极的鼓励政策。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的董事长，发行人

借鉴国外制药企业的成功经验，认为创新药的发展是未来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

大机遇，确立了“引进可控创新和自主独立创新”双轮驱动的研发策略，并探索

走资本和技术相结合的道路。 

公司于 2011 年开始接受委托进行创新药研究，当年与凯华公司达成合作，

开展治疗乙肝的甲磺酸帕拉德福韦片和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的注射用 MB07133

的研究；同年，公司探索转型创新药研究，自主立项研究抗凝血药低分子海参

多糖，后获得“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2012 年至 2013 年，公司独自

申请了甲磺酸帕拉德福韦片 API 晶型、制备工艺关键控制点的发明专利，并取

得国内临床批件；2013 年至 2014 年，公司独自申请了注射用 MB07133 制药用途

及配方、关键控制方法的发明专利，并取得国内临床批件；2013 年自主立项富

马酸海普诺福韦片的新药研究；2015 年通过收购凯华公司，获得 HepDirect 专有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修订说明 

8-4-4-8 

技术及相关产品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的许可使用权；2017 年引进

国内临床急需的预防和治疗神经外科围手术期和手术中引起癫痫发作的 CE-磷

苯妥英钠注射液；并按照国内法规要求，自主推进各管线临床前研究及临床研究。

此外，发行人引进并开发一款国内临床未满足需求的癫痫药物。 

„„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一、

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的基本情况”之“（一）主营业务情况”中补

充披露如下： 

“„„ 

阶段二（2011 年至 2017 年），公司于2011年开始接受委托进行创新药研究，

当年与凯华公司达成合作，开展治疗乙肝的甲磺酸帕拉德福韦片和治疗晚期原

发性肝癌的注射用 MB07133 的研究；同年，公司探索转型创新药研究，自主立

项研究抗凝血药低分子海参多糖，后获得“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

2012 年至 2013 年，公司独自申请了甲磺酸帕拉德福韦片 API 晶型、制备工艺关

键控制点的发明专利，并取得国内临床批件；2013 年至 2014 年，公司独自申请

了注射用 MB07133 制药用途及配方、关键控制方法的发明专利，并取得国内临

床批件；2013 年自主立项富马酸海普诺福韦片的新药研究；2015 年公司完成对

凯华公司的全资收购，引进 HepDirect 技术；2017 年引进国内临床急需的预防和

治疗神经外科围手术期和手术中引起的癫痫发作的 CE-磷苯妥英钠注射液并推

进临床前研究及临床研究。该阶段，发行人建立肝靶向创新药物研发平台，在转

型创新药研究的同时，出于平衡风险及为创新药研发提供资金的考虑，仍投入部

分人力物力从事化学仿制药、中药研发业务，累计签署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及技

术服务合同 80 余份，合同金额合计约 4.64 亿元。 

„„ 

公司现阶段聚焦于乙肝、肝癌等重大疾病领域，专注于创新药的研发及商

业化，同时引进并开发一款国内临床未满足需求的癫痫药物。公司历史上委托

研发主要为仿制药研发，在完成已签署的中药研发及委托研发合同后，将不再

承接新的中药和仿制药研发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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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3：关于核心技术先进性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掌握了肝靶向创新药物研发平台、CMC 研究平台、

临床方案设计及开发平台三项核心技术。其中，肝靶向创新药物研发平台是在

发行人从 LGND 公司授权引进的 HepDirect 专利技术基础上形成，目前全球范

围内未有 HepDirect 技术相关药物获批；对于 CMC 平台，发行人建立了“中药

制剂中试 GMP 工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行人建立了高效的临床方案设计及

开发平台，具有丰富的中美两地临床开发的成功经验。 

请发行人说明：（1）HepDirect 的技术原理、安全性、有效性、技术优势

以及当前在全球的应用情况，其靶向机制是否得到科研学术界的共同认可，目

前尚无产品获批的原因；（2）发行人认定核心技术的具体依据，结合核心管线

来源和研发具体过程、中药、仿制药与创新药的研发和临床设计的异同点等，

分析三个核心技术平台与核心管线的关系和作用，核心技术先进性的具体体现，

是否为创新药研发的通用或必要的技术，发行人是否掌握了完整的研发与生产

技术储备；（3）发行人“具有丰富的中美两地临床开发的成功经验”的表述是

否准确，如否，请删除。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问题，就发行人核心技术的认定是否准

确，发行人是否建立并掌握了完备的核心技术体系、核心技术是否具有先进性

等发表明确意见，说明依据和理由。 

修订说明： 

本所律师对“问题 3：关于核心技术先进性”之“一、HepDirect 的技术原

理、安全性、有效性、技术优势以及当前在全球的应用情况，其靶向机制是否得

到科研学术界的共同认可，目前尚无产品获批的原因”部分的修订内容如下： 

一、修订前内容 

“ 

（一）HepDirect 的技术原理、安全性、有效性、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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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epDirect 技术的优势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的研发人员、查阅发行人提供

的期刊文章，HepDirect 技术作为全球首创的一类磷酸酯前药技术，可实现肝脏

的组织靶向，为肝病相关的治疗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多个学术杂志或期刊发表了

关于 HepDirect 技术的文章，具体例证详见本题回复“（三）HepDirect 技术靶向

机制是否得到科研学术界的共同认可”。 

„„ 

” 

二、修订后内容 

“ 

（一）HepDirect 的技术原理、安全性、有效性、技术优势 

„„ 

4.HepDirect 技术的优劣势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的研发人员、查阅发行人提供

的期刊文章，肝脏靶向技术开发的难点在于寻找新的肝脏特异性酶或生物靶点，

且能筛选得到对该酶或生物靶点有特异选择性作用的特有官能团。HepDirect 技

术不仅可以通过改善稳定性、脂溶性、通透性达到增加成药性作用，解决一些

筛选的分子或已上市药物因生物利用度等问题不能成药或可以成药但疗效低的

问题，而且对肝脏特异性 CYP4A3 酶具有特异选择性，从而提高药物活性成分在

肝脏富集程度，减少在其它器官的暴露量，具有了肝靶向优势，解决一些筛选

的分子因活性强、毒性也强进而不能成药的问题或已上市药物疗效不足及安全

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HepDirect 技术的劣势在于其只能用于小分子化合物或小分子药

物修饰，并且只能用于某些具有特定磷酸官能团结构的药物或分子，有待进一

步研究扩大其应用范围，同时未有任何一款药物获批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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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问题 16：关于重大诉讼 

根据申报材料，席志坚（Xi Zhijian）为凯华公司前股东及公司前任高管，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席志坚（Xi Zhijian）及其关联企业存在多项股权、知识产权

纠纷，并涉及多项专利申请权，其中部分诉讼尚未完结。 

请发行人说明：（1）各项诉讼的背景和原因，主要内容以及当前进展；（2）

股权转让纠纷是否已完全了结，是否存在涉诉风险，并分析对实际控制人股权

清晰稳定的影响；（3）涉诉知识产权及专利申请权的具体内容，是否涉及发行

人核心技术和核心管线，相关诉讼对发行人核心技术体系和研发生产活动的影

响；（4）保障发行人利益不受损害的具体措施。 

请发行人律师就涉诉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修订说明： 

本所律师将“问题 16：关于重大诉讼”之“五、申报后新增诉讼”合并披

露至“问题 16：关于重大诉讼”之“一、各项诉讼的背景和原因，主要内容以

及当前进展”，修订内容如下： 

一、修订前内容 

“ 

一、各项诉讼的背景和原因，主要内容以及当前进展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席志坚（Xi Zhijian）（以下简称“席志坚”）及其关联

企业涉及的诉讼共八起（含六起未决诉讼），各项诉讼的背景和原因，主要内容

以及当前进展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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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1 

原告席志

坚与被告

发行人、

张登科的

股权转让

纠纷 

席志坚原为发行人的员工，后与

发行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席志坚主张被告曾承诺对其进行

股权激励，且其满足约定行权条

件，被告应履行承诺，向原告授

予相应股权，故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

案诉讼。 

一审诉讼请求： 

（1）发行人、张登科向原告转让发行人

注册资本金 21.6461 万元。 

（2）发行人、张登科承担原告因本案支

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支出暂计 10

万元。 

（3）发行人、张登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 

二审诉讼请求： 

（1）依法撤销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0）陕 01 民初 560 号民事判决。 

（2）发行人、张登科承担本案一、二审

全部诉讼费用。 

（1）发行人与席志坚签订《劳

动合同解除协议》时约定“本

协议履行后，今后双方不存在

任何法律纠纷”，已经明确作

出了双方均不再要求对方履行

解除协议约定以外义务的意思

表示。 

（2）席志坚提起本案诉讼已经

超过 3 年诉讼时效。 

（3）即使不考虑诉讼时效期限，

发行人承诺授权张登科向席志

坚转让的股权均为西安二月蓝

股权，并非发行人股权。根据

双方的协议约定，无法得出可

以直接将股权激励标的换算为

发行人股权的结论。因此，席

（1）2020 年 10 月 21 日，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0）陕 01 民初 5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

席志坚的诉讼请求。 

（2）2020 年 11 月 9 日，

席志坚向陕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3）2021 年 8 月 24 日，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1）陕知民终 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

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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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志坚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2 

原告席志

坚、柏拉

阿图与被

告发行人

的恶意提

起知识产

权诉讼损

害责任纠

纷 

2020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在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席志坚、柏拉

阿图、杭州国谋提起专利申请权

权属纠纷诉讼，即（2020）浙 01

知民初 26-31 号系列案件。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及 3 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发行人

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后，发行人

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原告认为

发行人行为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

权诉讼，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在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行人提起

本案诉讼。 

（1）发行人行为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

诉讼。 

（2）发行人承担原告损失及合理支出暂

计 3,125.36 万元。 

准许原告席志坚、柏拉阿图撤

诉。 

（1）席志坚、柏拉阿图已

申请撤诉。 

（2）2021 年 9 月 2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1）浙 01 知民初

38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准许席志坚、柏拉阿图撤

诉。 

3-7 
原告发行

人与被告

2019 年底，发行人在专利检索过

程中发现涉案专利申请与发行人

（ 1 ） 申 请 号 为 201711408942.3 、

201711407838.2 、 201711408937.2 、

（1）发行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

以证明涉案专利系席志坚在本

（1）2021 年 2 月 8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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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柏 拉 阿

图、席志

坚的五起

专利申请

权权属纠

纷 

相关许可专利和核心项目类似，

发行人认为涉案专利申请系席志

坚在发行人工作期间的职务发

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发行

人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在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左述诉讼。 

201710254377.3、201710254376.9 的专

利属于席志坚在发行人工作期间的职务

发明。 

（2）前述 5 项专利申请权归发行人所有，

专利授权后的专利权归发行人所有，并

判令柏拉阿图将该等专利的专利申请权

/专利权转让给发行人。 

（3）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财产

保全费用、财产保全的担保费用及与案

件有关的其他费用。 

职工作中完成，或属于主要是

利用其公司物质技术条件完成

的发明创造，应当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发行人主

张涉案专利申请属于职务发明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因涉案专利申请不属于职

务发明，对发行人的其他诉请

亦不予支持。 

出（2020）浙 01 知民初

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发行人的全部诉讼

请求；2021 年 3 月 8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0）浙 01 知民初

26、27、28、31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驳回发行人

的全部诉讼请求。 

（2）就左述案件，发行人

均已上诉至最高人民法

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该等案件正

在二审诉讼过程中。 

8 
原告发行

人与被告

（1）申请号为 201711408931.5 的专利属

于席志坚在发行人工作期间的职务发

（1）2021 年 3 月 8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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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杭 州 国

谋、席志

坚的专利

申请权权

属纠纷 

明。 

（2）前述专利申请权归发行人所有，专

利授权后的专利权归发行人所有，并判

令杭州国谋将该项专利的专利申请权/

专利权转让给发行人。 

（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财产

保全费用、财产保全的担保费用及与本

案有关的其他费用。 

出（2020）浙 01 知民初

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发行人的全部诉讼

请求。 

（2）发行人已上诉至最高

人民法院。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案

正在二审诉讼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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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报后新增诉讼 

经核查，自发行人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首次向上交所提交申报材料至今，

发行人新增两起诉讼，该等诉讼的背景和原因，主要内容以及当前进展如下表所

示： 

（一）原告柏拉阿图与被告发行人的侵害商业秘密纠纷 

背景和原因 

原告认为，席志坚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创办原告并持续担任原告高管职务、

从事肝靶向药物研发，被告在对此明知的情况下，聘请席志坚担任首席商

务官，而席志坚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向被告披露了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

将该等商业秘密使用于富马酸海普诺福韦片研发项目中，故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告主要诉

讼请求 

（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商业秘密的行为，即立即删除以不正当手段窃

取的原告商业秘密，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 

（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00 万元。 

（3）被告承担原告合理支出 30 万元。 

（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当前进展 
发行人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件资料，已

聘请北京市京师（西安）律师事务所开展应诉工作。 

（二）原告柏拉阿图与被告发行人的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 

背景和原因 

2020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席志坚、柏拉阿图、

杭州国谋提起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诉讼，即（2020）浙 01 知民初 26-31

号系列案件。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2021 年 2 月及 3 月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发行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后，发行人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席

志坚、柏拉阿图认为发行人行为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行人提起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

责任纠纷。其后，席志坚、柏拉阿图申请撤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2 日作出（2021）浙 01 知民初 38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席志

坚、柏拉阿图撤诉。 

2021 年 12 月 24 日，柏拉阿图再次以发行人提起（2020）浙 01 知民初 26-31

号系列案件的行为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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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告主要诉

讼请求 

（1）被告行为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 

（2）被告承担原告损失及合理支出暂计 5,125.36 万元。 

当前进展 

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件资料，已

聘请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开展应诉工作，且本案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法院尚

未作出一审判决。 

” 

二、修订后内容 

“ 

一、各项诉讼的背景和原因，主要内容以及当前进展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席志坚（Xi Zhijian）（以下简称

“席志坚”）及其关联企业涉及的诉讼共十起（含一起未决诉讼），各项诉讼的背

景和原因，主要内容以及当前进展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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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1 

原告席志

坚与被告

发行人、

张登科的

股权转让

纠纷 

席志坚原为发行人的员工，后与

发行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席志坚主张被告曾承诺对其进行

股权激励，且其满足约定行权条

件，被告应履行承诺，向原告授

予相应股权，故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

案诉讼。 

一审诉讼请求： 

（1）发行人、张登科向原告转让发行人

注册资本金 21.6461 万元。 

（2）发行人、张登科承担原告因本案支

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支出暂计 10

万元。 

（3）发行人、张登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 

二审诉讼请求： 

（1）依法撤销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0）陕 01 民初 560 号民事判决。 

（2）发行人、张登科承担本案一、二审

全部诉讼费用。 

（1）发行人与席志坚签订《劳

动合同解除协议》时约定“本

协议履行后，今后双方不存在

任何法律纠纷”，已经明确作

出了双方均不再要求对方履行

解除协议约定以外义务的意思

表示。 

（2）席志坚提起本案诉讼已经

超过 3 年诉讼时效。 

（3）即使不考虑诉讼时效期限，

发行人承诺授权张登科向席志

坚转让的股权均为西安二月蓝

股权，并非发行人股权。根据

双方的协议约定，无法得出可

以直接将股权激励标的换算为

发行人股权的结论。因此，席

（1）2020 年 10 月 21 日，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0）陕 01 民初 5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

席志坚的诉讼请求。 

（2）2020 年 11 月 9 日，

席志坚向陕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3）2021 年 8 月 24 日，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1）陕知民终 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

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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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志坚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2 

原告席志

坚、柏拉

阿图与被

告发行人

的恶意提

起知识产

权诉讼损

害责任纠

纷 

2020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在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席志坚、柏拉

阿图、杭州国谋提起专利申请权

权属纠纷诉讼，即（2020）浙 01

知民初 26-31 号系列案件。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及 3 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发行

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后，发行

人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原告认

为发行人行为构成恶意提起知识

产权诉讼，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行人

提起本案诉讼。 

（1）发行人行为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

诉讼。 

（2）发行人承担原告损失及合理支出暂

计 3,125.36 万元。 

准许原告席志坚、柏拉阿图撤

诉。 

（1）席志坚、柏拉阿图已

申请撤诉。 

（2）2021 年 9 月 2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1）浙 01 知民初

38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准许席志坚、柏拉阿图撤

诉。 

3-7 
原告发行

人与被告

2019 年底，发行人在专利检索过

程中发现涉案专利申请与发行人

（ 1 ） 申 请 号 为 201711408942.3 、

201711407838.2 、 201711408937.2 、

（1）发行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

以证明涉案专利系席志坚在本

（1）2021 年 2 月 8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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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柏 拉 阿

图、席志

坚的五起

专利申请

权权属纠

纷 

相关许可专利和核心项目类似，

发行人认为涉案专利申请系席志

坚在发行人工作期间的职务发

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发行

人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在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左述诉讼。 

201710254377.3、201710254376.9 的专

利属于席志坚在发行人工作期间的职务

发明。 

（2）前述 5 项专利申请权归发行人所有，

专利授权后的专利权归发行人所有，并

判令柏拉阿图将该等专利的专利申请权

/专利权转让给发行人。 

（3）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财产

保全费用、财产保全的担保费用及与案

件有关的其他费用。 

职工作中完成，或属于主要是

利用其公司物质技术条件完成

的发明创造，应当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发行人主

张涉案专利申请属于职务发明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因涉案专利申请不属于职

务发明，对发行人的其他诉请

亦不予支持。 

出（2020）浙 01 知民初

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发行人的全部诉讼

请求；2021 年 3 月 8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0）浙 01 知民初

26、27、28、31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驳回发行人

的全部诉讼请求。 

（2）2022 年 9 月，最高

人民法院作出（2021）最

高法知民终 863 号、877

号、895 号、1002 号、10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该等判

决均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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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8 

原告发行

人与被告

杭 州 国

谋、席志

坚的专利

申请权权

属纠纷 

（1）申请号为 201711408931.5 的专利属

于席志坚在发行人工作期间的职务发

明。 

（2）前述专利申请权归发行人所有，专

利授权后的专利权归发行人所有，并判

令杭州国谋将该项专利的专利申请权/

专利权转让给发行人。 

（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财产

保全费用、财产保全的担保费用及与本

案有关的其他费用。 

（1）2021 年 3 月 8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0）浙 01 知民初

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发行人的全部诉讼

请求。 

（2）2022 年 9 月 26 日，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2021）最高法知民终

136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9 

原告柏拉

阿图与被

告发行人

的恶意提

2020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在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席志坚、柏拉

阿图、杭州国谋提起专利申请权

权属纠纷诉讼，即（2020）浙 01

（1）被告行为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

讼。 

（2）被告承担原告损失及合理支出暂计

5,125.36 万元。 

准许原告柏拉阿图撤诉。 

（1）柏拉阿图已申请撤

诉。 

（2）2022 年 5 月 11 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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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起知识产

权诉讼损

害责任纠

纷 

知民初 26-31 号系列案件。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2021 年 2

月及 3 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发

行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后，发

行人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席志

坚、柏拉阿图认为发行人行为构

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于

2021年4月13日在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发行人提起恶意提起知

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其后，

席志坚、柏拉阿图申请撤诉，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9月

2 日作出（2021）浙 01 知民初 38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席志坚、

柏拉阿图撤诉。 

2021 年 12 月 24 日，柏拉阿图再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请求将第（2）项

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承担原告经济损

失及合理支出 100 元”。 

出（2022）浙 01 知民初

7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准许柏拉阿图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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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次以发行人提起（2020）浙 01 知

民初 26-31 号系列案件的行为构

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为由，

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

诉讼。 

10 

原告柏拉

阿图与被

告发行人

的侵害商

业秘密纠

纷 

原告认为，席志坚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创办原告并持续担任原告高

管职务、从事肝靶向药物研发，

被告在对此明知的情况下，聘请

席志坚担任首席商务官，而席志

坚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向被告披

露了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将该

等商业秘密使用于富马酸海普诺

福韦片研发项目中，故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本案诉讼。 

（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商业秘密的

行为，即立即删除以不正当手段窃取的

原告商业秘密，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

许他人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 

（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00 万元。 

（3）被告承担原告合理支出 30 万元。 

（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1）柏拉阿图将其技术秘密信

息确定为“丙型肝炎病毒抑制

剂及应用的专利及 CH0005、

CH0110、CH0223、CH0006 四个

研发信息”，但上述专利信息

在项目申报书仅有名称、授权

国家、专利所有者等内容，上

述四个项目均系正在开发的

产品项目概括说明，所谓技术

秘密均缺乏明确具体的实质

性内容，故无法受到法律保

（1）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 2022 年 9 月 7 日作出

（2022）陕 01 知民初 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

柏拉阿图的全部诉讼请

求。 

（2）柏拉阿图已就本案提

起上诉，一审法院已向发

行人送达柏拉阿图提交

的上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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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背景和原因 主要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裁定主要内容 当前进展 

护。 

（2）没有证据显示发行人用不

正当的手段获取案涉秘密，或

者不正当披露、使用案涉秘

密。发行人作为项目申报单位

的行为并不足以认定构成侵

权。 

（3）柏拉阿图主张发行人侵害

商业秘密证据不足，理由不充

分，不予支持。 

（以下无正文，为本修订说明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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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西安新通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修订说明》签署

页） 

本修订说明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马卓檀  吴  爽 

 

 

  ________________ 

   程  婷 

 

 

  ________________ 

   程梦珂 

 

 


	第一节 引  言
	第二节 正  文
	问题1：关于主营业务演变
	问题3：关于核心技术先进性
	问题16：关于重大诉讼

	第三节 签署页

